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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清水海風產業園區委託申請設置案」 

第二場地方說明會  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12年 3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00 分 

貳、 會議地點：臺中市清水聖王公廟廟前廣場 

參、 主 持 人：李副局長逸安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黃煜翔 

伍、 出席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 

陸、 規劃單位報告：(略) 

柒、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回應及處理情形： 

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許豐田 

83 地號本地區地主於問卷

結果中均為同意開發，為何

在第 19、20、21 頁簡報中

呈現被排除於第一次規劃

範圍? 

1. 本次主要係該土地右側

地主表達不願意參與開

發，導致 83 地號周邊土

地未能與既有計畫範圍

完整銜接，基於園區規劃

配置合理性之考量，因此

第一次範圍劃定暫未納

入 83 地號。 

2. 本計畫將視第二次問卷

調查結果，再統籌檢討

83 地號周邊區域納入計

畫範圍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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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2 楊金上 

1. 建議更名為清水舊庄產

業園區。因還有國際機場

園區海風段與海風莊海

風段未開發部分，避免名

稱重複並盡快開發。 

2. 建議產業園區原有住戶

安置計畫，增加參加誘

因。 

3. 上次意願調查，土地所有

權人不知也不清楚產業

園區對所有權人的好處，

建議本次說明會後,產業

園區圖公開於聖王宮展

覽。 

4. 土地所有權人如沒再繳

交意見書者，或無意見

者，視同同意由政府公權

處理。 

 

1. 園區名稱現階段尚未定

案，後續將通盤考量後再

行確認。 

2. 感謝指教；本計畫將視第

二次問卷調查結果，統籌

檢討計畫範圍後，再視需

要並綜合考量相關法規

條件後研擬安置計畫。 

3. 本次會議之圖資，會後將

放置於聖王宮及里長處，

另本園區相關資訊，如基

礎資料、歷次說明會簡

報，亦可上本局網站瀏覽

及下載。 

4. 感謝指教；為提升意願調

查之可靠度與代表性，仍

希望各土地所有權人能

踴躍表達意見，本局亦會

視需要派員進行專訪以

提升問卷回收率，並作為

本園區後續推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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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3 王國枰 

1. 個人持有土地為 475、80、

80-1。 

2. 認同排除住宅區。 

3. 80、80-1~80-5，現今為砂

石場，預計一年半內即將

收回。 

4. 請經發局將土地地號 80、

80-1~80-5 約 8 公頃請全

部規劃參與開發，包括鄰

近土地都同意開發(P.18

調查表是同意的)，多數

決，請在第三次說明會納

入，若不納入請詳細說明

為何不納入開發。 

1. 感謝對本園區開發的支

持。 

2. 本計畫將視第二次問卷

調查結果，再統籌檢討左

述地號周邊區域納入計

畫範圍之可行性。並第三

場說明會再向各土地所

有權人說明。 

4 廖月芳 

1. 地號 512 及鄰近土地據

了解地主皆同意開發，圖

面呈現土黃色。 

2. 地號 512 及鄰近土地被

規劃於範圍外，是否會影

響工業區的完整性?及規

劃盲點? 

1. 經查該筆土地第一次意

願調查時，部分地主提出

希望保留既有建物之需

求，在以地主意願為主之

原則下，爰將其建物原地

保留且剔除申設園區範

圍外。 

2. 若各該土地所有權人皆

已同意參與，請於本次意

願調查勾選願意並提供

回復，以利本計畫再次統

籌檢討計畫範圍之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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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5 
陳仁 

王光彬 

1. 簡報範例 P.29 發回比例

為 40%，依照區段徵收規

定為 50%，請注意地主權

益。 

2. 本次未收到問卷調查，已

向工作人員補列。 

3. 請將地號 558等 7筆鄰近

地號納入開發。 

1. P29 簡報範例(烏日前竹

地區)，其抵價地發還比

例為 50%，P29 內容主要

係為說明如何計算地主

權利價值；惟本園區後續

抵價地比例之訂定，將依

區段徵收計畫通過內容

為準。 

2. 本計畫將視第二次問卷

調查結果，再統籌檢討左

述地號周邊區域納入計

畫範圍之可行性。 

6 謝馥禧 

原第一次有納入開發範圍，

因永豐餘及愛力發等工廠，

而不納入開發範圍，顯失公

平。 

感謝指教；本計畫將視第二

次問卷調查結果，再統籌檢

討計畫範圍劃設之可行性

與合理性。 

7 王三看 
建議於海風區設置一些住

宅區，供在地居民居住。 

1. 感謝指教；惟海風里因位

屬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依噪音管制法規定，

不得劃定為住宅區。 

2. 本計畫後續將再和相關

主管機關溝通，是否尚有

其它可於區內劃設住宅

區之可能。 

 

8 陳進益 希望砂石場規劃進範圍。 

本計畫將視第二次問卷調

查結果，再統籌檢討砂石場

納入計畫範圍之可行性。 

9 王國男 
不要讓土地少的人超過太

多比例分配。 

本計畫後續開發預計將採

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將依相

關法規、且以公平公開之原

則辦理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抵價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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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0 陳美滿 

本人為地方居民。開發過程

中，注意產業類別的篩選，

不要影響居住權；請注意空

氣汙染、水汙染以及土地、

噪音問題，需維護農民土地

不受汙染，維護地方居民權

益，達到四贏的條件。 

感謝指教；本園區之開發後

續尚需經過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程序，由各專業領域之

學者專家對本園區之規劃

內容進行審查，為大家的生

活環境把關。 

11 賴進貴 

請問第三次說明會預計於

何時舉辦，希望提早，請盡

速開發。 

1.本次問卷調查作業後，本

計畫將再分析地主回覆

內容並統籌檢討計畫範

圍之劃設區域，同時一併

檢討實質規劃方案之可

行性，其作業時間最少約

需半年時間。 

2.本計畫將在上述作業完

成後，儘速辦理第三次說

明會，向各土地所有權人

說明。 

12 張仕勳 

1. 希望參加園區開發 

2. 建議整體開發，不應排

除零碎住宅區。 

1. 本計畫將視第二次問卷

調查結果，再統籌檢討計

畫範圍劃設之可行性與

合理性。 

2. 本計畫尊重各該土地所

有權人參與意願，因此希

望各土地所有權人踴躍/

勇於表達意見，本計畫亦

會視需要派員進行專訪

以提升問卷回收率，以作

為本園區後續整體規劃

與開發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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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3 陳仁 

國土計畫 114 年即將啟動，

土地使用管制變更。是否會

造成農業區變更審查更為

嚴格? 

本園區之申設、開發均依法

辦理，未來若國土計畫(功

能分區圖)發布實施，本計

畫將請都市發展局協助配

合，於國土計畫架構下辦理

園區申設與開發。 

14 陳水通 

1. 本人為砂石場地主，希望

參加海風園區開發。 

2. 建議原地保留。 

1. 本計畫將視第二次問卷

調查結果，再統籌檢討砂

石場納入計畫範圍之可

行性。 

2. 地主需原地保留之土地

地號，敬請填具問卷調查

並回傳，以利本計畫錄案

辦理，統籌檢討計畫範圍

劃設之可行性與合理性。 

15 林仲盛 同意開發。 感謝對本園區開發的支持。 

16 

台灣電

力 (股 )

公司台

中供電

區營運

處 ( 陳

炳志) 

該園區設置範圍內海風段

551-1 地號土地，係本公司

6萬 9千伏特高壓輸電線路

永清分歧線#35 鐵塔用地，

該線路為供電當地用地所

需，目前輸送營運中，為確

保供電營運及永續經營，故

建請保留該鐵塔，不同意參

與開發。 

敬悉，本計畫目前為可行性

研究階段，現再次進行地主

參與意願調查，以評估園區

開發範圍劃設的可行性與

合理性。後續如有必要，本

府將再邀請 貴公司共商電

塔存廢及園區供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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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7 王瑞德 

1. 臺灣工資越來越高加上

少子化趨勢，為何要於海

風里設置工業區?是否可

以遷移至東南亞?真的還

請的到這麼多臺灣勞工? 

2. 海風里居民近年對空氣

品質感到憂慮，是否有罹

癌風險? 

3. 現場參考文件標註未來

神岡可能擴大，所以可預

見未來可能一步一步越

擴越大，即使這次居民居

住的地方沒被影響，之

後… 

 

1. 依本局「臺中市潛在投資

廠商用地需求統計」(至

112 年 2 月底)資料所示，

全市產業用地需求約

1,014公頃(含 40%公共設

施)，其中清水、神岡周邊

地區即達 244家、96.13公

頃之潛在投資需求，顯示

產業界對用地需求之迫

切性。 

2. 本園區之開發後續尚需

經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程序，由各專業領域之學

者專家對本園區之規劃

內容進行審查，為大家的

生活環境把關。 

3. 有關本園區東側擴大神

岡都市計畫，目前亦屬於

評估、規劃階段，市府後

續推動亦比會依照相關

法規規定辦理，確保現地

居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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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 

一、 本次召開第二場地方說明會，主要為初步瞭解地方居民之意向，

蒐集地方民意及既有工廠等各方意見，而今日各單位及民眾所

提意見內容，皆會納入本次會議紀錄，會後也歡迎各位隨時向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表達意見。另如各位會後對本次調查仍

有疑問之處，在 3/4 至 3/24 問卷調查期間，本府委託之規劃單

位亦會有二位人員於聖王公廟辦公室內為各位服務，各位鄉親

可就近洽詢。 

二、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將作為後續是否推動園區申設、申設範圍

勘選及開發方式之規劃依據，並且預計最快於年底召開第三場

地方說明會，屆時將再向各位鄉親說明調查分析及初步規劃成

果。 

玖、 散會 (上午 11 時 30 分) 

 

 

 

 




























